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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相关调整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1、行权期：2022年9月23日至2023年9月22日间的可行权日，本次行权事宜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正式开始行权时间将另行公告。2、行权价格：人民币34.92元/股3、可行权份数：2,454,500份4、行权方式：自主行权模式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进行相关调整并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经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2020年11月6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授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业务骨干不超过163,492,000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158,492,000份，预留授予5,000,000份。

经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
准，确定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授予日为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合计向410名激励
对象（均为公司业务骨干）授予5,000,0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34.92元/股。

经公司于2022年9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
对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调整，并对不再满足成为激励
对象条件的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确认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本次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相关调整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在第一个行权期开始前，激励对象发生调整事项：由于

原激励对象8人已离职，均已不再满足成为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条件，根据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将取消上述共8人继续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上述8人已获
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91,000份将由公司无偿收回并注销。

上述调整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及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
励对象人数由410名调整为402名；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5,000,000份调整为4,909,000份，第一个行
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由2,500,000份调整至2,454,500份。本次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项目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量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占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占公司目前A股股本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

调整前

5,000,000份

0.11%

410人

2,500,000份

50.00%

0.05%

0.06%

410人

调整后

4,909,000份

0.10%

402人

2,454,500份

50.00%

0.05%

0.06%

402人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系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进行的正常调整，
不影响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一）第一个行权期将开始
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自授予日

（2021年9月23日）起满12个月后方可开始行权，激励对象可对获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两期行权，第一个行权
期为自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24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因此，2020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为2022年9月23日至2023年9月22日间的可行权日；经上
述调整，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为402名，可行权期权数量为2,454,500份。

（二）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1、达成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司业绩条件：2020年和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累计净
利润不低于64.7亿元。

根据经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的经审计的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
告、2021年度财务报告，2020年、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42.60亿元、68.13亿
元，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2020年和2021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64.7亿元”的要求。2、公司在截至当期行权期前的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未发生《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第二十条①第1款所述的情形。①第二十条：

1、中兴通讯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7）公司董
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3、激励对象在截至当期行权期前的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未发生《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第二十条第2款所述的情形；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综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三）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未能获得行权权利的期权或者行权期结束后当期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将立刻作废，由公司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四）行权安排1、行权股票来源
行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人民币A股普通股。2、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激励对象

公司业务骨干

人数

402人

可行权期权数量（份）

2,454,500

3、行权价格
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人民币34.92元/股。4、行权期间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期限为2022年9月23日至2023
年9月22日间的可行权日。

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
变动管理》，激励对象不得在下列期间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布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
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

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及
（4）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5、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均为公司业务骨干，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未作为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6、行权方式

本次激励对象将采取自主行权模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
续。7、行权资金管理及个人所得税缴纳安排

本次行权所募集资金存储于公司专户。
激励对象在申请或接纳上述股票期权时无须向公司支付任何代价，股票期权行权款由激励对象于行

权当天以自筹资金支付，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使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激励对象因期权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
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8、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2,454,500份，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 4,736,112,508股的 0.05%。第一个行
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公司股本将增至4,738,567,008股，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五）本次行权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公司以对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股票

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激励对象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在股票
期权的行权期内，公司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进行调整。根据行权的实际情况，确认收到的货币资金，同
时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

本次激励对象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授予的以权益结算的股票期权于授予日的公允价值，由
公司聘请的独立第三方采用二叉树（Binomial Tree）模型，结合授予股票期权的条款和条件作出估计。

本次可行权的期权若全部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 2,454,500股，预计资本公积增加人民币 83,256,640
元。假定以2021年末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将影响2021年基本每股收益减少人民币0.0008元，全面摊薄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0.02个百分点。

四、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意见1、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2、本次注销部分已获授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等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后续按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3、本次行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五、监事会的核查意见1、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2、本次注销部分已获授股票期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并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后续按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3、本次行权的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1、公司本次调整、本次注销以及本次行权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

序；2、公司本次行权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3、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行权的
激励对象及股票期权数量进行调整，经上述调整后，公司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期权数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4、公司本次注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5、公司尚需办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并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2、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3、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4、监事会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核查意见；5、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
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及注销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3日
附录：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获得行权权利的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名

杨云博

唐春

陈德生

刘彦香

韦昌建

朱明刚

孙中锋

张衡

邵楠

韩碧霞

职务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公司业务骨干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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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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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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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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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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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刘冠葳

赵洪涛

蒋淳

黎久希

黄仁爱

何小新

张晓明

颜金薇

唐平

周华华

姜春光

李昌平

李凤洋

王尚君

崔安定

李宁

彭丽

李浩

张康

张燕

孙浩

欧阳敏

卢俊

王军

孔记

纪晓宁

陈超

巫江涛

马一华

冯鑫

朴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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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2年9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2022年9月22日，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大雄先生主
持，应表决监事5名，实际表决监事5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继续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相关调整并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部分已获授股票期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后续按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
监事会对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满足条件的激
励对象进行行权。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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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2年9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2022年9月22日，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自学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继续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继续为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购买责任险可以促使该等人员积极履

行职务，并对因其履行职务而给第三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相关调整并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在第一个行权期开始前出现如下情况：由于原激
励对象8人已离职，均已不再满足成为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条件，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将取消上
述共8人继续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上述8人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91,000份将由
公司无偿收回并注销。

上述调整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及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
励对象人数由410名调整为402名，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5,000,000份调整为4,909,000份，第一个行
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由2,500,000份调整至2,454,500份；公司将对上述共计91,000份股票期权予以注
销。

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 402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使 2,454,500份股票期权。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相关调整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3日

B37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1、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5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82,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402%。2、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9月28日。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1、2021年7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了独立意见。2、2021年7月31日至2021年8月9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网进
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任何异议或不良反馈。2021年8月11日，公司监事会发布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3、2021年8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
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4、2021年8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5、2021年9月2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首次授
予股份的上市日为 2021年9月28日。6、2021年11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7、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预留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为 2021年12月28日。8、2022年4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2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鉴于部分员工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同意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登记手续已于2022年8月3日完成。9、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1、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30%。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1年9月28日，第一个限售期将于2022
年9月27日届满。2、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锁：
序号

1

2

3

4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定比2020年，2021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

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评结果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制度的相关规定组织
实施。各考核等级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如下：

评价标准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优秀、良好

100%

称职

80%

不称职

0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达到上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和个人岗位
绩效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才可解除限售。具体解除限售比例依据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经审计，公司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9.33 亿 元 ，定 比 2020 年 增 长
21.60%，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56 名激励对象中有 1 名激励对象
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
已对其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其余55
名激励对象中：（1）55 名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结果均为“优秀、良好”，
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为100%。（2）
无考核结果为“称职”和“不称职”
的情形。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符合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5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82,900股。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为上述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关于本次解除限售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1、公司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后，在后续办理登记的过程中，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70万股。因此，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60
人调整为56人，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由208.00万股调整为206.30万股。

2、2022年4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
对象资格，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0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披露
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2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56人调
整为55人，全部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06.3万股变更为194.3万股，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58.29万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解除限售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9月28日。本次符合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

数为5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82,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402%，具体如下：
单位：股

序号

1

2

3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
骨干员工（52人）

合计

姓名

吕文彬

吴伟

汪沛

职务

董事
副 总 经
理
总 工 程
师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70,000

120,000

100,000

1,653,000

1,943,000

已 解 除 限
售 限 制 性
股票数量

0

0

0

0

0

本 次 可 解
锁 限 制 性
股票数量

21,000

36,000

30,000

495,900

582,900

本次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0.0159%

0.0272%

0.0272%

0.3745%

0.4402%

剩余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

49,000

84,000

70,000

1,157,100

1,360,100

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

量

21,000

30,000

25,000

495,900

571,900

备注

注1

注2

注3

-

-

注1：吕文彬先生在股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7.00万股，预留部分授予5.00万股，合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12.00万股，因本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股份为首次授予部分，故本表中数据
以首次授予部分数量为依据填写。

吕文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根据相关规定，每年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故其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股份为21,000股。
注2：吴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相关规定，每年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

份总数的25%，故其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股份为30,000股。
注3：汪沛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相关规定，每年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

份总数的25%，故其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股份为25,000股。
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66,411,500

787,500

2,414,000

63,210,000

66,007,500

132,419,000

比例（%）

50.15

0.59

1.82

47.73

49.85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变动数量（股）

-571,900

+11,000

-582,900

-

+571,900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65,839,600

798,500

1,831,100

63,210,000

66,579,400

132,419,000

比例（%）

50.15

0.60

1.38

47.73

49.85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
准。

六、备查文件
1、《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6、《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7、《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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